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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团发〔2021〕42 号

关于开展 2021 年学校共青团年度考核工作的通知

为落实团中央《基层团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暂行办法》，科学开展各

级共青团组织年度考核工作，提升共青团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和对学校发展、

学生成长的整体贡献力，现将 2021 年共青团年度考核和基层团组织书记述

职评议工作说明如下。

一、组织领导和考核安排

校团委成立由团委书记会组成的年度考核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考

核工作；成立由校团委组织部牵头、各部门负责人组成的考核工作小组，

具体实施基本工作考核工作；在述职评议考核中聘请校团委专职教师、二

级团组织团委书记、校团委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参与考核工作；在工作满意

度考核中聘请各二级团组织代表参与考核工作。

二、二级团组织考核办法

（1）基本工作考核。基本工作考核是按照全面推进学校共青团事业科

学发展的总体要求，对学校共青团年度工作要点进行分解，并结合二级团

组织共青团工作实际，对组织建设、思想引领、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创

新创业、文体活动、青年教师团工委、助力工程、新闻宣传制度各方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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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设立若干观测点指标进行全面考核评价。根据其量化评价标准（附

件 1）和二级团组织提交的年度工作总结，由考核领导小组与考核工作小组

依据观测点指标完成情况进行量化考核。

基本工作考核成绩占二级团组织总成绩的 40％。

（2）述职评议考核。述职评议是反映对二级团组织共青团科学发展目

标起着关键作用的工作绩效，主要考核其育人实效及推进落实年度工作的

情况。二级团组织书记要参照《基层团组织书记述职评议考核暂定办法》

中的要求，结合学校共青团工作重点和本单位实际，对本级团组织履行职

责和工作情况进行公开述职，客观总结成绩、查找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

施。校团委专职教师、二级团组织团委书记和校团委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作

为考核人员，根据述职评议和日常掌握情况对二级团组织的工作情况形成

综合评价意见，肯定成绩，指出问题，评价下一年度二级团组织拟确定的

重点工作和思路设想。

述职评议考核成绩占二级团组织总成绩的 60％。

二级团组织总成绩由上述考核成绩加权构成，即：二级团组织成绩＝

基本工作成绩×40％＋述职评议考核成绩×60％。对年内工作发生重大失

误或发生安全稳定等事故的单位，由考核领导小组视情况对二级团组织成

绩进行扣分。根据二级团组织考核总成绩确定“好、较好、一般、差”等

次，评价为“一般”及以下等次的应占一定比例。综合评价意见及等次确

定后，向评议考核基层团委及其同级党组织反馈，并在一定范围内通报。

三、团委内设机构考核办法

对团委内设机构工作的考核是年度考核工作的基础。考核分为基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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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考核、述职评议考核、满意度测评三部分。

（1）基本工作考核。基本工作考核是对团委内设机构按照工作职责和

职能分工在全面推进学校共青团工作科学发展中发挥作用情况的基本评价，

主要考核内设机构基本工作目标任务的完成情况。由校团委书记会根据学

校共青团年度工作要点结合各部门年度工作总结考核工作完成情况。

基本工作考核成绩占团委内设机构总成绩的 40％。

（2）述职评议考核。主要考核校团委内设机构推进落实年度重点工作

的情况和工作质量。由各部门做公开述职，考核人员根据述职评议和日常

掌握情况进行测评评价。公开述职应在简要阐述部门总体工作的基础上，

重点报告各部门落实和推进校团委重点工作的情况以及工作创新思考和实

施效果。

述职评议考核成绩占团委内设机构总成绩的 30％。

（3）满意度考核。满意度考核是各二级团组织教师、学生对校团委机

关各部门科学发展、育人职能和服务态度等项目的民主评价。由二级团组

织代表对团委内设机构工作进行测评评价。

满意度考核成绩占团委内设机构总成绩的 30％。

团委内设机构考核总成绩由上述考核成绩加权构成，即：团委内设机

构成绩＝基本工作考核成绩×40％+述职评议成绩×30％＋满意度考核成

绩×30％。对年内工作发生重大失误或发生安全稳定等事故的单位，由考

核领导小组视情况对团委机关成绩进行扣分。

四、考核推进安排

1.基本工作考核。（2021 年 12 月初至 12 月中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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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各单位围绕考核办法进行自查与总结。各二级团组织应于 12 月 24

日前上交年度工作总结（本科学院 1500 字左右，研究生培养单位 1000 字

左右）、述职 PPT 和校团委内设机构满意度考核评价（附件 2）；校团委内设

机构应于 12 月 24 日前上交年度工作总结（1000 字左右）和述职 PPT。材

料报送至校团委组织部邮箱。

2.述职评议考核。（2021 年 12 月下旬）

举行共青团工作公开述职活动，拟于 12月下旬组织公开述职。

3.公示、总结与表彰。

对考核结果进行内部公示，开展总结与表彰。

五、考核结果的反馈和运用

二级团组织考核结果经校团委书记会审议通过后，在一定范围内公示。

公示无异议后，由考核小组进行反馈，针对考核中指出的问题，二级团组

织书记要及时梳理短板弱项，列出问题清单，认真抓好整改落实。整改落

实情况将列入下一年度述职评议内容。

校团委将根据二级团组织考核得分情况对各二级团组织进行评优，总

体得分前三名的二级团组织授予“北京科技大学五四红旗团委”荣誉称号，

奖励二级团组织团委 3000 元。同时针对二级团组织共青团工作设置“团学

工作专项奖”，包括组织建设、思想引领、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创新创业、

文体活动、青年教师团工委、助力工程、新闻宣传 9 个专项，每个专项奖

将设立 1-4 个名额，每个奖项奖励学院团委 2000 元。

校团委内设机构的考核结果经校团委书记会审议通过后，在一定范围

内公示。奖励措施由团委书记会讨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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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核工作的具体要求

1.各单位要充分认识考评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贯彻执行本考评办法

和相关文件，做好每个环节的工作，使考评工作切实起到鼓励先进、督促

后进的作用；不参与考评的单位将取消团委的评优资格。

2.二级团组织的年度工作总结将通过考评工作小组进行网上公示，以

便考评人员全面、客观地了解其工作情况。

联 系 人：陈佳栋、齐勃宇

联系电话：6233-3714

办公地点：学生活动中心 7斋 233 室

报送邮箱：ustbtwzzb@163.com

附件 1：2021 年二级团组织共青团基本工作考核量化评价标准

附件 2：校团委内设机构满意度考核评价

共青团北京科技大学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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